自治区湾长制2025年工作要点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美丽广西建设实施方案》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面实施湾长制的决策部署，坚持干字当头，高质量完成全国以及全区“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任务，推动我区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明显提升、环境质量稳中向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特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工作目标
2025年，广西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不低于93.0%，北海、防城港、钦州市（以下统称北防钦三市）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分别不低于96.3%、96.5%、88.5%，茅尾海国控考核点位水质达到三类（活性磷酸盐指标不低于四类）；河流入海国控断面持续消除劣V类水质；防城港市金滩海水浴场、北海市银滩海水浴场水质稳中向好；列入监测的直排入海排污口所排废水达标排放；基本完成铁山港湾、大风江口、银滩岸段、钦州湾钦州段和防城港东湾、西湾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建成3个自治区级以上的美丽海湾；广西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7.4%；完成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目标任务，力争全区互花米草基本实现清除。
二、工作任务

（一）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间管控。
1.强化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管控。严格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印发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严控海岸线开发建设活动，加强海岸线精细化管理，优化海岸线开发利用格局，清理整治非法占用自然岸线、沿海滩涂湿地等行为。持续整治修复并严格保护自然岸线，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7.4%。制定《广西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跟踪评估，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多领域应用。加强用海用岛项目审查审批，注重海洋资源节约和海洋环境保护，全力服务支撑北防钦三市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严格执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依法依规核发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证，凭证养殖、合法养殖。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责任单位：北防钦三市人民政府。以下工作任务均需北防钦三市人民政府落实，不再重复列出）
2.严格围填海管控。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不再新增围填海。加快推进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年底前总处置率达到90%。（自治区海洋局牵头负责）
（二）加强陆海污染物排放管制。
1.深入推进入海河流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南流江、大风江、大榄江等入海河流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年均值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求，持续消除劣V类水质。制定南康江、白沙河总氮治理与管控方案，推进入海河流总氮治理与管控。（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
2.深入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开展建立入海排污口分级分类管理新体系改革，制定广西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核实入海排污口情况，建立健全入海排污口动态管理台账，适时更新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信息。北防钦三市更新完善入海排污口整治方案，并指导引导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完成备案；年底前基本完成铁山港湾、大风江口、银滩岸段、钦州湾钦州段和防城港东湾、西湾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推进2024年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科学有序推动茅尾海和防城港西湾506个入海排污口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内262个入海排污口整治。推动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园区办、海洋局）
3.提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继续推动北防钦三市污水处理厂新（改）建工作，持续推动一批污水管网建设改造，稳妥有序推行“厂网一体化”专业运维模式，落实排水许可制度，加强污水处理、污泥处置监督管理，强化污水处理厂日常监管和运维，全面提高污水处理效能。（牵头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4.加强工业污染防治。严格落实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推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强化工业污染物排放管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牵头负责）加快解决钦州港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能力不足问题，推进钦州胜科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行监管，确保工业污水达标排放，避免发生工业集聚区水环境风险事件。（牵头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单位：自治区园区办）北海铁山港深海排污管网A5深海排放管工程于2025年12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全力推进钦州港大榄坪及三墩作业区深海排水管道工程建设并于2025年完成陆域段管道竣工验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园区办、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区域深海排放生态补偿实施方案。（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财政厅、海洋局）
5.加强港口船舶污染防治。强化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联合监管，每月定期报送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转运、处置联单及相关台账。加强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以及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审批管理，开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专项整治。持续开展船舶防污染监督检查。（牵头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6.强化渔业污染综合整治。开展渔港水域及渔港码头垃圾清理、渔船废旧渔具清理回收行动；科学划定渔港功能区，规范渔港渔船管理。持续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推广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加强养殖尾水处理监管，推动落实广西地方标准《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提高养殖尾水处理水平和效率，对8个国家级“五大行动”骨干基地开展养殖尾水监测。科学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规范发展近海捕捞和远洋渔业，加强海上传统养殖蚝排、渔排治理，推动传统泡沫养殖浮筏升级改造，逐步淘汰白色泡沫浮球（筒），促进渔业产业与生态协调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深入开展近海环境承载力课题研究，完成《提升近海环境承载力助推海洋强区建设研究报告》，推动海水养殖等产业优化调整。（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
（三）加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1.持续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持续加强红树林资源巡护管护，实施常态化、网格化巡查监管，强化红树林保护修复，累计完成2020—2025年期间“营造红树林1000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3500公顷”目标任务。持续开展红树林生态综合监测，重点加强对重要湿地内红树林监测评估。（牵头单位：自治区林业局、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单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加强对互花米草防治工作全过程科学指导，在北海市实施互花米草集中治理，力争全区互花米草基本实现清除并得到有效治理，扩散蔓延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海草床、珊瑚礁、海藻场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开展广西海洋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摸清海洋生物基础现状，建立健全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网络体系。加强对布氏鲸、中华白海豚、珊瑚礁生态系统等重要保护对象的调查监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推动2024—2025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成效预评估，完成2022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省级验收工作，2024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进度应达到60%，2025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开工建设。编制《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2026—2030年）》，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库。（牵头单位：自治区海洋局；配合单位：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

4.探索开展海洋碳汇研究。开展平陆运河入海口典型蓝碳红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评估，探索和引导海洋碳汇交易。（牵头单位：自治区海洋局；配合单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
（四）积极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
1.推进美丽海湾建设提质增效。深入开展美丽海湾建设提升行动，推广应用全国美丽海湾建设经验做法，开展自治区级美丽海湾评估工作，组织钦州市三娘湾、防城港西湾和珍珠湾申报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建成3个自治区级以上的美丽海湾。结合“六五”环境日等活动宣传广西美丽海湾建设成效，召开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新闻发布会。（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林业局、海洋局）
2.深化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加快推进茅尾海、铁山港、大风江口海域环境综合治理，落实《广西茅尾海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北海铁山港近岸海域入海排污总量削减方案》，严格控制氮磷入海总量，依法开展非法养殖清理工作。2025年茅尾海国控考核点位水质达到三类（活性磷酸盐指标不低于四类）。（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广西海事局）
3.深入实施海上环卫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常态化开展海洋垃圾清理行动。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实地查看岸滩和海漂垃圾治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银滩岸段、廉州湾、钦州湾钦州段、防城港西湾海域内岸滩垃圾得到及时有效清理，海面漂浮垃圾密度明显下降，无明显大片海洋垃圾，银滩岸段、涠洲岛、防城港西湾、珍珠湾、三娘湾达到清洁（垃圾盖度＜0.5‰），其余海湾实现基本清洁（垃圾盖度≤5‰）。（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海洋局，广西海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海洋环境风险防范。
1.防范海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海上溢油及危险化学品泄漏风险，开展海上污染事故应急演练；加快地方溢油应急设备库建设，强化海上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加强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牵头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广西海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海洋局）强化涉海环境风险源头防范，不定期开展现有涉海环境风险源抽查。（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配合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海洋局，广西海事局）
2.健全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强化环境应急监测能力，推动配备广西海洋监测应急船，开展年度突发海洋环境事件应急监测联合演练和海洋赤潮应急演练，有效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水平和海洋赤潮灾害预警监测及应急响应能力。（牵头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海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持续开展年度海洋生态预警监测。（牵头单位：自治区海洋局；配合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六）强化海洋综合执法监管。
1.修订海洋环境保护相关地方法律法规。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订。加快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常态化执法监管巡查。深入开展“碧海”专项执法、“绿盾2025”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中国渔政亮剑2025”系列专项执法等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占用红树林和沿海防护林、非法倾废、违规用海用岛、非法捕捞、非法养殖等海洋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巡航执法，提高日常巡查频次和执法整治力度。（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广西海事局、海警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持续开展“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自治区公安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广西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做好督察问题整改及迎检工作。推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涉海问题整改，重点推进茅尾海水质问题整改工作。以迎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抓手，认真梳理分析自身存在的短板弱项，综合运用自治区领导分片督导、督办预警、约谈问责等手段，加快推进涉海突出问题整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扎实推进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海洋督察问题按期整改销号。（牵头单位：自治区海洋局；配合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
（七）加强规划实施和引领。

系统落实“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重点任务措施和工程项目完成率不低于95%；开展“十五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海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组织保障
自治区湾长制办公室充分发挥统一指导、协调、监督作用，加强日常调研指导和工作调度，适时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统筹协调各项任务有序开展。自治区湾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工作联动，加强业务指导、帮扶督促，协调解决基层存在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形成强大合力，协同推进湾长制各项工作。北防钦三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负总责，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部门职责，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统筹谋划有关工作，抓好组织实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任务达到2025年目标。开展湾长制、美丽海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宣传推广，举办海洋环境保护法座谈会，增强群众环保意识，营造全民参与保护海洋环境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湾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